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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太空發展法」 時代的太空規範需求

黃居正＊

從 1990年代開始，臺灣就以第一期、第二期的 「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

畫」，作為從事太空活動的政策綱領。第一個五年期的 「發展科學研究之人造衛

星計畫」，是以發展低軌道科學衛星、載具發射系統 （即「火箭」），以及地面控

制設施為目標。其後的 「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畫」，則將目標修正為建構臺

灣太空科技發展體系、建置衛星發展基礎設施，同時執行福衛一號、福衛二

號、福衛三號等衛星入軌計畫，未再明文包括載具發射系統。2002年的第二期 

「國家太空科技長程發展計畫」，則是規劃繼續執行衛星計畫，強化推動學術研

究及建立太空產業、衛星應用技術能力及相關設施等商業活動，同時完成科學

研究、衛星應用及商機開拓的衛星計畫。雖然 2008年至 2014年間，有兩次的

中程計畫增修，加入了微衛星及次軌道科學實驗計畫的自主發展，以及發射遙

測衛星 （福衛五號） 與氣象衛星星系 （福衛七號） 等項目，但由科學研究實驗，

推展至商業性的應用，已經可以確定是臺灣太空活動的必然進程了。

由臺灣所從事的太空活動，包括遙測衛星、低軌道衛星、微衛星之製造與

入軌、次軌道科學實驗 （目前以探空火箭為主）、地面控制系統之建置，以及太

空載具之製造與發射可見，在技術上，臺灣已經是一個成熟的太空國家，所從

事的活動，也都屬於 「國際太空法原則 （corpus iuris spatialis）」 規範的對象。但

因為臺灣的國際法律地位特殊，無法以締約國身分參加形成 「國際太空法原則」 

的五公約，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不免出現無法控管太空活動風險，影響商業化

營運與發展的現象，政府乃決定仿傚亞太地區相同發展階段太空國家 （如韓國、

紐西蘭與澳洲） 的立法實踐，於 2021年 6月三讀通過且明令公布了 「太空發展

法」，並公告施行為實施 「太空發展法」 所制定的四個子法 （「發射載具發射許可

及太空事故處理辦法」、「發射載具及太空載具登錄作業辦法」、「發射場域土地

之選址設置營運管理補償及回饋辦法」 與 「民間太空載具資訊提供及補償辦

法」），使臺灣正式進入了 「太空發展法」 時代。

＊ 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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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發展法」 第二章 「太空發展之基本原則」，明定 「太空發展應尊重國際

公約及相關規範」（第 6條），片面宣示臺灣雖非締約國，卻願意遵行 「國際太空

法原則」 及五公約之嗣後實踐。而 「國際太空法原則」 之其他具體內容，也分別

見於 「太空發展法」 的各條文，例如對於太空之 「和平利用」（第 1條：「為促進

我國太空活動及太空產業之發展，提高國民生活福祉，協助人類社會之永續和

平發展，特制定本法」），對人類共同遺產或共享領域之 「永續與非耗盡性利

用」，包括避免或減少對太空環境不利益之利用 （第 7條第 1項：「太空發展應以

環境保護及永續發展為原則，確保國內、國際及太空之環境安全，減少對環境

之不利影響」）；太空活動所獲取之惠益，包括地球觀測衛星所產出之資訊，應

在和平互惠原則下，與其他國家共享 （第 8條 「太空發展在符合國家安全及利益

原則下，得公開相關資訊」） 等。

另外，依 「國際太空法原則」，從事太空活動的國家，對其活動造成之損

害，包括火箭發射場域周邊的損害，碰撞到其他國家的衛星或載具，以及因設

施墜落造成的地面損失等，應擔負絕對的結果責任，不論活動是由國家所直接

從事 （例如由國家太空中心執行之發射），還是透過多國合資、合作計畫，甚至

由本國之私人委託外國發射，國家都必須負責。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各國都會在

太空立法中，嚴格管制本國境內或由本國人所合資進行之發射、引導火箭重返

活動，包括要求登記、審查發射計畫與發射場域之設置與營運，以控制自身的

風險。

「太空發展法」 所採取的，是基本法形式的架構性立法，所有回應 「國際太

空法原則」 要求的具體管制與審查，都透過授權主管機關 （國科會） 訂定子法規

範，以快速因應日新月異的載具技術與活動型態。不過，隨著臺灣商業化太空

活動的大幅進展，其他方面的規範需求，也將接踵而至。

商業化太空活動會帶來什麼規範需求？與其他前瞻技術之發展趨勢相同，

過去由政府主導與提供財務支援的太空活動，將會依推廣下放原則，移轉其技

術至商業應用部門，從而引進大量的私部門資金與技術，其型態也會包括國際

科研合作、合資與各種民間企業投資模式，而使原本相對單純的所有與使用

人，涵蓋了合資、融資與擔保利益之利害關係人。另外，因商業太空活動主體

擴張為包括發射與酬載服務之仲介商與經紀人，控制地面通訊服務業，以及代

理商，加上發射場域的多元化，以及次軌道太空旅行，許可申請人提供適足保

險之種類與範圍，也隨之增加，需要更完備的審查基準。還有次軌道載人活動

所帶來太空與航空管制權能之分配，以及新的運送責任問題，都是 「太空發展

法」 實施後所將面對的新規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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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符合商業化太空活動需求之發射載具與太空載具 （酬載） 所有權與

融資規範方面，雖然臺灣早有仿傚美國統一商法典制定的「動產擔保交易法」，

規範航空器、動力車頭等高單價設備之融資擔保利益。不過，該法無法被逕行

適用於具高度移動性、跨域性、組成結構與操作程序複雜 （例如搭載太空飛機在

次軌道發射之發射載具與其酬載之權利歸屬與擔保利益），且因資本密集或技術

因素，必須倚賴他國債權人個別或聯合予以融資之發射與太空載具上，遑論解

決因高度政府規範利益所引發之管制衝突。以融資、合資併同擔保交易等方

式，支應衛星與發射載具之技術引進與資金需求，既勢在必行，加上臺灣自力

發展零組件、成品設備，與發射服務之提供等輸出需求，更需妥適的所有權與

融資規範機制，作為開發市場與保障出資之基礎。

當然，發射與太空載具及相關技術，對所有太空國家來說，都還是與國家

安全直接相關的 「關鍵基礎設施」，如何在發射與酬載所有權與融資規範體系

中，確保國家與公部門之權利或利益，優先於商業擔保利益，也是一個需要藉

由比較法獲致平衡規範觀點的重要議題。

其次，在符合商業化太空活動需求之保險法制方面，「太空發展法」 及其子

法要求試圖獲取營運太空發射載具與酬載許可的業者，必須投保適足之保險並

取得相關證明。惟何謂 「在種類與額度上適當並足以履行賠償責任之保險」 ？母

子法都沒有說明，有待進一步的法制建構，以提供主管機關審查許可時作為判

斷基準，且使其能對應可能變動的風險條件與承保風險範圍。

目前各國太空活動中，太空保險之平均成本，約占活動總成本的百分之

十，承保風險主要集中在因太空事故引發之國家責任。不過隨著商業化太空活

動之增加，太空風險條件必將擴大。受到商業化太空活動影響而改變的太空風

險條件，包括從事商業太空活動主體的擴大；除直接從事發射與控制發射載具

與酬載者外，也將會涵蓋從事仲介與經紀發射與酬載服務之仲介商與經紀人，

提供控制地面通訊服務之業者，以及代理採購發射載具服務之代理商。另外還

有因為發射場域 （「太空港」） 規模與數量的成長，以及其營運模式的多元化，例

如與發射載具提供者間合資或協議共享服務與基礎設施。最後是次軌道太空活

動 （以太空旅行為主） 等商業性太空運送服務之進入市場，大幅度增加了政府沉

降成本控制外之太空風險，如太空旅客意外事故等。

太空風險條件之變化，也將擴大太空保險承保風險之範圍，使之必須涵蓋：

（一） 政治風險，包括喪失發射載具與酬載許可執照之風險，與戰爭與禁運等政

府行為之風險；（二） 技術風險，例如太空工程設計錯誤、材料缺損或其他技術

問題所致損害之風險；（三） 營業風險，例如因喪失可運用資產或業務機會等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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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財務損失之風險；（四） 環境風險，例如因天氣或事故致延遲或停止發射行為

之風險；（五） 第三人責任風險，包括對第三人之人身或財產損害責任之風險 

等。如何在複雜的商業太空風險中認定乙責任保險單屬於適足適當，需要一部

完備的太空保險規範來提供判斷標準。

最後，在符合商業化太空活動需求之次軌道活動規範方面，「太空發展法」 

第 3條，並未定義何謂 「太空」。立法理由說是為了對應多元太空科技，便利納

管探空火箭。可見與探空火箭同樣未達慣認太空高度 （100K）、日漸成為商業太

空活動之重要角色的次軌道活動 （以載人太空旅行為主），即使與 「太空發展法」 

對 「發射載具」 之定義 （「為進行太空活動，發射太空載具或儀器設備之火箭或航

空器」） 不完全符合，仍可能被視為受規範之「太空活動」。而從事次軌道活動之

設備，就算不被認定為 「人造衛星、無人或載人之太空航行器及其酬載」，也可

能是一種 「發射載具」。

不過，次軌道活動與 100K以上之太空活動，在活動範圍與技術特徵上仍有

極大的不同。首先，次軌道活動涵蓋相當比例的飛行空域，於發射時在大氣部

分仍是藉由空氣之反作用力飛行，到空氣稀薄之高度，才改以彈道飛行。重返

時在降落前，均屬於無動力飛行。因此，除活動範圍觸及太空邊緣與飛行空域

外，次軌道載具亦兼有太空載具與航空器之特徵。然而，「太空發展法」 與其子

法對在臺灣境內或由臺灣國民 （包含合資或合作形式）從事之次軌道商業活動，

並未明文加以規定，所以，關於次軌道活動之管制與監督權能分配，以及管制

監督之內容，有賴另行建置整合太空與航空活動之規範體系。

在比較法上，有逕以單一立法整合太空與次軌道以下高空活動的作法，如

紐西蘭於 2017年所制定的 「外太空暨高空活動法」，以及西班牙尚在研議中的 

「外太空活動法草案」。也有依個別次軌道活動之技術特徵，分別由太空與民航

主管機關加以授權監督者，如美國之 「商業太空發射法」，其第 51 U.S.C. 

§50902 （24） 條即規定，如次軌道載具是由火箭驅動，且其上升推力大於載具

之提升力，則該載具應被視為太空載具而適用商業太空發射法。若次軌道載具

為取得滑翔能力與提升力而使用傳統航空技術與構造，則須同時符合航空器所

需之適航性認證。歐盟雖迄今尚未制定監督規範，但多數說建議採取與美國相

同的規範形式。

在規範內容上，除依載具技術特徵區別管制權能外，載人次軌道活動之規

範議題尚包括：（一） 因次軌道事故造成載具旅客之人身與財產損害，應適用航

空運送人責任，太空活動責任抑或一般侵權行為責任？ （二） 參與次軌道活動之

載具旅客，對第三人之損害，是否應負太空載具使用人責任，或航空器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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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三） 各國對次軌道事故之民事裁判管轄權，其行使之基礎為何？ （四） 

次軌道事故是否應適用太空活動或航空運送人責任之最高賠償責任限額？ （五） 

對於本國私人經營之次軌道活動事故，是否應負擔國家責任？都有待完整的規

範建置。

上述這些後 「太空發展法」 時代的規範需求，在成熟太空國家的立法資料

裡，或許可以找到足供參考或繼受的範本，但在加以模擬轉譯之外，學術界其

實更應深入理解臺灣從事太空發展的歷史時空、政策目標，以及技術與活動需

求，將商業化太空活動規範的籌建，當成一次書寫現代國際法之臺灣文本的難

得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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